燕山大学引进教师范围及待遇 

一、引进教师范围

  第一类

    院士。

  第二类

    1、长江学者特聘教授

    2、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

    3、经专家评议认定的杰出人才（包括聘期结束，经考核优秀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）。

  第三类

    4、中科院“百人计划”入选者

    5、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

    6、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

    7、国家自然科学奖、发明奖、科技进步奖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以上获得者（前两名）

  第四类

    8、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

    9、入选“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”者

    10、博士研究生导师（完整指导过一届博士研究生）

    11、省级自然科学奖、发明奖、科技进步奖、社会科学奖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获得者（第一名）

  第五类

    12、有博士学位的教授

    13、紧缺学科的博士和其他学科优秀的博士毕业生

    14、教授或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

    第14项人选近三年取得以下成果之一：

    ●第一作者发表本学科方向论文，理工科SCI、EI、ISTP收录3篇以上；申报成功发明专利一项或实用新型专利（外观设计专利）3项；文科被CSSCI（或SCD）收录3篇以上，SSCI1篇计2篇。

    ●主持省级自然科学基金或省级社会科学基金项目

  第六类

    其他符合学校引进计划要求的教师。

二、相关待遇

  第一类引进教师的待遇协商解决。

  第二、三、四、五类引进教师的相关待遇如下：

	有关待遇           类别
	第二类
	第三类
	第四类
	第五类

	科研启动费
	理工科
	100 ～ 200
	20 ～ 80
	10 ～ 20
	5

	
	文科
	30 ～ 50
	10 ～ 30
	5 ～ 10
	

	安家费
	15
	10
	5
	0

	购房补贴费
	30
	20
	10
	5

	配备工作电脑
	笔记本1台
	笔记本1台
	笔记本1台
	笔记本1台


    注：安家费、购房补贴费、科研启动费发放及配偶安置情况等请查阅我校《燕山大学引进教师管理办法》（燕大校字[2008] 81号文件），网址：http://rsc.ysu.edu.cn/zcfg/document.2008-05-28.3320136857。 
